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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113.09.11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5 項規定。 

    二、教師法第 14、15及 29條。 

    三、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 3月 3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50035269號函。 

    五、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 9 月 28日新北教安字第 1071849035 號函。 

    六、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7 月 29日新北教安字第 1091388890 號函。 

    七、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8 月 17日新北教安字第 1101521942 號函。 

    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6 月 16日新北教安字第 1111072121 號函。 

    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4 月 22日新北教安字第 1130737627 號函。 

貳、目的 

為增進友善校園，明確律定教職員工生相關權責及處理程序，期有效防制校園霸凌事件，特

訂定本計畫。 

參、校園安全規劃 

    為防制校園霸凌，將校園霸凌危險空間納入校園安全規劃，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  

    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

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二、紀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霸凌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三、危險地圖由總務處及學務處共同繪製，公布於學務處前公佈欄，定期檢討修正；另每日

除請處、室主任擔任早讀及課間加強巡查外，並排定生輔組人員針對早讀、午休、放學

後校園易無人地區加強巡查，巡查情形應詳載於巡堂記錄本。 

肆、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應注意事項 

一、學校應加強校長及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及責任之認知；學校校長、教

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秉持助人、和諧、友善及

相互尊重之原則，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校長及教職員工間、

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二、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係，以培養

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

自己，並積極正向思考。 

三、學校對行為人及被行為人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輔導及就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

庭生活，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 

四、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以正向輔導管教方式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

懷、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 

五、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主動關懷、覺察及評估學生間人際互動情形，且定期評估有拒學或自

殺、自傷意圖學生是否處於具有敵意之學習環境，依權責進行輔導，必要時送學校防制

委員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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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長及教職員工應具備校園霸凌防制意識，避免因自己行為致生霸凌事件，或不當影響

校園霸凌防制工作。 

伍、校園霸凌防制之政策宣示 

一、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

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落實實施，奠定防制校園霸凌之基礎。 

二、每學期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或結合校務會議、學務會議、教師週會或教師進

修研習時間，強化教師、職員、工友(以下簡稱教職員工)防制校園霸凌之知能及處理能

力，以利於事件發生時能即時妥處，獲取當事人及家長信任。 

三、學校得善用退休校長、退休教師及家長會人力，辦理志工招募、霸凌防制知能研習，建

立學校及家長聯繫網絡，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凌及其事件之協調處理，強化校園安全巡

查。 

四、學校應利用各項教育及宣導活動(例如開學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向學生、家長、教職

員工及校長說明校園霸凌防制理念及事件調和、調查、處理程序，鼓勵校長及教職員工

依法檢舉，以利學校即時因應及調和、調查、處理。 

學校應提升學生及家長校園霸凌防制之知能與意識，鼓勵學生及家長檢舉、協助及作為

旁觀者適當介入，以及早制止與化解。 

五、學校於校園霸凌事件宣導、處理或輔導程序中，得採取創傷知情之態度，善用修復式正

義等有效策略，以減輕霸凌造成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六、學校得規劃結合商家、愛心商店及校園週邊警察巡邏路線(點)，建構安心走廊，共同維

護學生校外安全。 

七、中等學校及國小（五年級、六年級），應於每年 4月辦理乙次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

測；每年 10月辦理乙次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並追蹤問卷反映個案，詳予輔

導。 

八、教育部每學期辦理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抽測，以隨機抽樣方式，抽測各縣市中等學

校及國小（五年級、六年級）10分之 1學校，30 班以下學校每年級抽測 1班；31班至

60班學校每年級抽測 2班；61班以上學校每年級抽測 3 班。 

九、教育部設「1953」反霸凌專線電話、新北市政府設「1999」、「02-29560885」等 2支校

園霸凌投訴專線電話。 

十、學校設置反霸凌專線(02-2249-2550 分機 231)及學務處門口實體反霸海報、學校校網

架設聯絡信箱 E-MAIL(連結方式：中和國小學校網頁首頁→上方列:行政單位→學務處

→學務法規)，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遇有投訴事件，由生教組處理輔導；並建構防制

校園霸凌網頁，宣導相關訊息及法規(令)。 

陸、校園霸凌之界定、樣態、受理窗口及通報權責 

一、校園霸凌之界定、樣態：  

 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4 條用詞，定義如下： 

(一) 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交

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二) 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

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實習場域之實習指導人員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執行教學或研究之人員。 

(三) 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人員、運用於協助學校事

務之志願服務人員、學生事務創新人員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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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

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

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

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 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對學生，於校園內、

外發生之霸凌行為。 

(六) 生對生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之間，於校園內、外發生之霸凌行為。 

(七) 師對生霸凌：指教師、職員或工友（以下併稱教職員工）對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

於校園內、外發生之霸凌行為。 

(八) 調和：指處理小組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就生對生霸凌事件，於行為人及被行為

人（以下併稱當事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以下簡稱雙方）均同

意之前提下，提供支持及引導，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化解衝突，並研

商解決方案，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前項第四款之霸凌，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條第三款第三目所稱性霸凌者，依該法規

定處理。 

二、受理窗口及通報權責 

校長及教職員工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及學校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按本

規定向學務處生教組長通報，生教組長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進行校安

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並應視事件情節，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等相關規定向新北市政府社政機關進行通報。 

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利益考量或法規另有規定者外，對於行為人及被行為

人（以下簡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

料，應予以保密。 

柒、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工作權責範圍 

一、霸凌防制委員會(簡稱防制委員會)(附件 2)，負責校園霸凌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動、校

園霸凌事件之調和、調查、審議、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 

二、學校師對生霸凌事件之調查、處理及審議，由學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負責。 

三、防制委員會應設置具校園霸凌防制意識之委員五人至十一人，任期一年為原則，成員應

包括召集人(校長或副校長)、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二

人、家長代表、外聘學者專家，高級中等學校並應包括學生代表。 

捌、發現處置：依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處理流程(附件 1)辦理。 

玖、其他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辦理；相關表單依「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

區」網站/檔案下載/工作手冊表單處下載使用。 

拾、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https://www.k12ea.gov.tw/Tw/Station/AffairDetail?filter=63F293A9-0155-41A3-97B7-46E43E4685FE&id=706b8343-e713-4793-bc99-038982fbe20a
https://bully.moe.edu.tw/news/139?type=&page=1
https://bully.moe.edu.tw/news/139?type=&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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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對生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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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冊 

序號 編組職稱 職稱 
校長指派3人

為審查小組 
備考 

1 召集人(主席) 校長   

2 
學務人員 

學務主任 V 

至少2類人 

3 生教組長  

4 
輔導人員 

輔導主任 V 

5 輔導組長  

6 

未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 

教師會長 V 

7 
高年級 

學年代表 
 

8 
中年級 

學年代表 
 

9 
低年級 

學年代表 
 

10 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11 外聘專家學者 資料庫人才   

 學生代表 - - - 
高中學校應 

包括學生代表 

附 

註 

 

依據防制準則第 7條第 2項與第 3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組成防制委員會 5人至 11

人，任期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之任期，得以學年為單位。校長或副校長為

召集人，並應包括「未兼行政教師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 2人)、家長代

表、外聘專家學者(如偏遠地區學校外聘學者專家有困難者，得以社會公正人士替

代)，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表。 

依據防制準則第 24條第 1項，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

組；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與防制委員會委員相同。 


